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县财政补贴项目绩效

自 评 报 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城步苗族自治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站成立于2012年9月，现为全额财政拔款的副科级事业单位，归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理。现有工作人员9名。主要工作职责：1、宣传和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拟定全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业务操作规程、工作流程等；2、负责全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管理和监督考核以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经办机构的业务指导工作；3负责养老金领取人员的资格审查，养老金待遇标准核算及发放工作；4负责办理全县城乡适龄参保居民的参保、转保、退保等手续；5负责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各种表、单、帐、卡、册的制作、复核、签发工作，建立健全登记、收发和使用制度；6、负责城乡居民养老社会保险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以及业务档案管理和统计工作；7、编制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计划、基金预决算、承办基金上解与调拨、核并组织实施，定期检查业务进展和制度执行情况。

（二）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养老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坚持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的制度模式，巩固和拓宽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资金筹集渠道，完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政策，强化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健全服务网络，提高管理水平，为参保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提高管理水平，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与家庭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更好地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1、参保范围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具有本县户籍，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

2、基金筹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构成。

（1）个人缴费。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以下简称参保人）应当按规定逐年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2500元、3000元14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多缴多得。我县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依据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档次标准。

（2）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将集体补助纳入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筹资范围。鼓励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补助、资助金额不超过我县最高缴费档次标准。

（3）政府补贴。1、各级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参保人选择年缴纳100元、200元档次的，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其中省补贴18元，县补贴12 元；选择年缴费300元、400元档次的，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40元，其中省补贴24元，县补贴16元；选择年缴纳500元及以上档次的，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60元，其中省补贴36元，县补贴24 元。2、对特别困难群体参保给予补助。对重度残疾人和农村五保户，凭其《残疾人证》、《五保户证》，县人民政府每年为其代缴最低缴费档次的养老保险费。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我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县级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由县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2014年度安排到位129.23万元。其中基础养老金补贴27.57万元；缴费补助资金95.23万元；特困人群缴费补助资金6.42万元。

按照城政办发[2012]24号、城政办发[2012]25号文件中的政府补助标准：各级政府对参保人缴费及待遇享受人员给予补贴。参保人当年参保缴费的，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其中省平均补贴18元，县平均补贴12 元；特殊困难群体人员保费缴费100元/人/年，由相关部门负责代缴，基金养老金补贴1.5元/月/人。2014年度已按实际人数补贴到位。
（二）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求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集体补助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按国家规定计息。

参保人不得退保或提前支取个人账户储存额。参保人员中断缴费的，其个人账户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予以保留，并不间断计息。

县级财政补助应按照当年度实际参保缴费人数给予补助到位,根据省财政厅和省人社厅统一安排上解个人账户资金实行省级统筹管理。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城政办发[2012]24号、城政办发[2012]25号文件要求，县经办机构制订了《城步苗族自治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内控制度》、《城步苗族自治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及票据管理规定》、《城步苗族自治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基金会计核算制度》、《城步苗族自治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基金财务管理办法》等基金业务和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管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

三、项目绩效情况

我县于2012年7月正式启动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在省、市的大力支持和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基本实现。

1、参保人员信息数据

我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系统”采集录入：13个乡镇，301个行政村（居），2251个组，153146人（其中：参保人员16-59周岁122505人(省中心绩效考核人数定为92000人），60周岁以上待遇享受人员30641人）
2、基金征缴及待遇发放

基金征缴：2014年度累计参保缴费75734人，征缴基金861.6万元。完成市局基金征缴任务的123.08%。
待遇发放：2014年度发放城乡居民待遇享受人员养老金2064.47万元。实现了养老金待遇的按月足额、无差错发放，发放率达100 %。

3、单位部门经费情况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站是一级预算单位。财政编制10人，实有人数8人。全年预算安排23179596.85元，其中财政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保险基金的补助是22493649元；部门经费安排685947.85元。全年部门经费支出685947.85。

五、下步工作安排

1、提前步骤年度基金征缴工作，分三个阶段落实到位。第一阶段：利用春节期间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部署各乡镇村组做好政策宣传，张贴宣传标语，动员大家积极参保缴费。第二阶段：利用全面开展下年度全县领取老养金待遇人员生存认证（4-5月份）的机会走村入户，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强化政策宣传。第三阶段在9-10月份突击征缴，力争提前完成全年基金征缴任务。
2、做好参保人员的补卡信息资料确定工作，为配合好市信息中心进行补发国卡的个人信息导入无差错，确保国卡发放相关后续工作完善到位，做到参保缴费人员人人持有国卡。

3、完善好各类基础资料，及时建立好各项档案并归档，确保我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档案记录一生，跟踪一生、服务一生。

4、严格执行好省人社厅的工作部署及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基金管理、监控工作，做到县级财政补贴按时到位，及时上解个人账户基金，确保参保人的权益。

           城步苗族自治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站

                      201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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